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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2J7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产业园区发展
环境的意见

CZCR-2012-00012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

    为巩固全市产业园区在经济建设中的龙头和主导作用，促进产业园区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湘南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全面提升我市经济实力，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就进一步优化产业园区（以下

简称园区）发展环境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园区项目审批效率

（一）落实部分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规定。认真落实《关于授予郴州市省级产业园区行使部分市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的意见》(郴办发[2010) 26号），确保市直及中省驻郴单位授权省级产业园区行使的部分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全部下放到位。市直各职能部门要按照规定做好授权移交、审批指导监督工作，将规定的部分行政审批权及与行政审批相

关联的收费、行政处罚等权限下放至规定园区；需上报省直部门的，由市直各部门协助上报；公安、消防、国土资源、规

划、工商、税务等确因法律规定不能委托授权的部门，应在园区设立分支（派出）机构，明确一名副职领导负责园区项目

落户涉及本部门的行政审批工作。属县级管理权限的行政审批及相关收费、行政处罚事项，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权限和

法定程序下放到所属省级产业园区。

（二）园区设立政务服务机构。园区设立政务服务分中心，授予园区管委会的行政审批事项和职能部门在园区设立

的分支（派出）机构所办理的事项进入中心办理。办理审批事项按照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50%以上（与项目建设相关的

审批事项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三分之二以上）的要求，倒推办理流程中的具体时限，并向社会公布。对园区项目审批实

行限时办结制和超时默认制，即对项目单位资料提交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市批事项应在承诺时限内办结，否则视为该部门

已同意审批并由该部门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健全全程代办制。园区管委会设立企业服务机构，凡涉及园区企业需到园区外办理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由园

区管委会企业服务机构全程代办，企业配合。

（四）实行并联审批制。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和单位共同办理的审批服务事项，由园区管委会牵头，园区政务服务

分中心具体实施，采取联合现场踏勘、现场会办和联合会审、联合验收等形式同步办理，并联审批。

（五）建立重大项目跟踪督办制度。对园区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或2000万美元以上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由

当地政府成立项目跟踪服务小组，及时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建设、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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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园区封闭式管理

（六）严格控制对园区企业的各类检查。进入园区企业开展巡查稽查、检验检测、勘验鉴定、调查核实、评估评比

等活动，必须按照《湖南省规范涉企检查若干规定》（湘办发[2010]2 3号）执行。开展检查的部门和单位在每年年初制

定涉企常规检查年度工作计划，于当年3月底前报当地优化办备案并在媒体公示。执法部门到园区企业检查，除涉及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等特殊情况外，均须到园区管委会备案登记，由园区管委会派员一同参加。对未经当地优化办或园区管委

会备案的任何检查、评比、收费等行为，园区企业有权拒绝，可不予接待。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到园区企业实施拉赞

助、强制征订报刊等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七）实行园区企业“宁静日制度”。涉企常规检查年度工作计划确定的检查应集中安排在每月的21日以后进行。除

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特殊情况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在每月1- 20日内对园区内企业开展常规检查。

（八）实行同城一家检查制度。市直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单位应当科学界定市、县两级检查权限和检查范围，避免

市、县两级对同一企业重复检查。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单位涉及多个内设机构需要对同一企业进行检查的，应坚持协调统

一原则，只能由该单位组织联合检查，不得实施多头检查。

（九）实行集中年检年审。各级各部门应集中时间、集中地点、集中项目，为企业提供集中办理年检、年审等各类

服务。

（十）落实收费优惠政策。认真落实《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若干

意见》（湘发(2012] 14号)规定，进入省级以上园区的项目免收地方行政事业性费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涉企的服

务性收费标准，按照《关于继续实行全市省级产业园区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郴政发[ 2011]7号）规定执行；园区所在

地政府可通过打捆结算、招标等形式进一步降低涉企的服务性收费标准。对依法保留的服务性收费项目，实行收费明白卡

制度。

三、改善园区服务保障体系

（十一）园区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才以及与园区企业签有固定期合同的务工人员在就医及其子女就学等

方面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已参加当地社会保险的，可按规定办理常住户口。

（十二）加快推进园区社区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交通、水电供应、文化娱乐、环卫、购物等配套设施建

设，满足园区企业员工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

（十三）园区所在地政府每年向符合条件的园区企业员工提供一定数量的保障性住房。

四、加强园区治安保障

（十四）强化园区周边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治安责任。园区所在地乡镇政府、村级组织要加强对当地村民的法制教

育，负责组织协调处理园区企业在建设项目施工、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当地村民的矛盾纠纷。

（十五）建立和完善园区治安保障机制。建立和落实项目落户地公安机关整治施工环境工作责任制，破坏企业生产

经营和项目施工环境案件报警、处置、打击等应急处置机制，重点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民警驻勤制度等。在园区设立公安

派出机构，配置足够警力，并足额保障园区治安工作经费。

（十六）打击破坏施工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强揽工程、强买强卖、破坏园区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偷盗施工设备

材料等损害和破坏园区项目建设施工和生产经营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坚决打击。

五、强化园区发展环境监督检查

（十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优化园区发展环境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把优化园区发展环境工作与业务工作同研

究、同部署，加强对本级本部门落实优化园区发展环境工作责任的监督检查，反时纠正和处理发现的各类问题。

（十八）各级行政监察机关、政府督查部门、优化办建立优化园区发展环境工作的督查机制，加强对园区发展环境

的监督检查，及时受理涉及园区发展环境的举报投诉。每年至少开展1次对各级各部门执行优化园区发展环境政策、制度

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各类损害园区发展环境的案件。建立对园区发展环境的监测评价体系，每年至少组织开展1次

园区企业对职能部门的评议。

（十九）严肃查处损害园区生产经营和施工环境的违纪违法行为。对在办理园区事务中态度恶劣、效率低下、故意

拖延推诿影响园区企业落户和生产，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增加园区企业负担，向园区企业索拿卡要谋取私利等行为，

依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办发[2009125号）、《湖南省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



分享：   

 

为处理办法》（湘办发[2011]9号）、《郴州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作风问责暂行办法》(郴办发[2012)2号）对相关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员予以严厉问责。对国家工作人员承揽或违规介绍亲友承揽园区工程项目建设，干预和插手园区工程项目承包

发包、材料采购等谋取私利、损害生产经营和施工环境的违纪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六、建立优化园区发展环境工作机制

（二十）建立优化园区发展环境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各级政府分管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负责人召集，及

时研究、协调、处理优化发展环境重大问题。

（二十一）加强园区优化经济发展组织建设。园区设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机构，履行优化园区发展环境工作的

组织协调、宣传教育、监督检查、查究问责职责，加强与园区企业的联系，了解情况，互通信息，及时研究解决园区发展

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十二）建立园区、地方、企业联谊机制。园区管委会牵头与当地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园区企业开展联谊活

动，构建和谐互利的园区、地方、企业关系。

（二十三）建立支持园区发展考核机制。市、县两级政府将各级各有关部门服务园区和优化园区发展环境工作纳入

年度综合绩效评估内容，并实行严格考核。对在优化发展环境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部门和单位，每年度给予相应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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